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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政 府 債 務 基 金  

一、基金概況：  

政府為加強債務管理功能與增進償債能力，特於 88年下半年及 89年

度，引用現代化債務管理觀念，並考量代際負擔公平原則，依「公共債務

法」第 10條規定設置本基金。  

本基金主要任務為在不增加政府原有債務餘額之前提下，籌措穩定適

足財源，償還政府債務本金，並辦理付息作業；參照原舉借債務取得資產

之平均使用年限，轉換債務，以符合代際負擔公平原則；將原舉借較高利

率之債務轉換為較低利率之債務，以減輕債息負擔；將已籌集供未來還本

付息之資金，作有效運用，以增闢政府償債財源。  

本基金係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屬預算法

第 4條所定之債務基金。  

二、最近 5 年主要業務項目：  

項 目 單 位 
9 5 年 度  
決 算 數  

9 6 年 度  
決 算 數  

9 7 年 度  
決 算 數  

9 8 年 度  
預 算 數  

9 9 年 度  
預 算 數  

還 本 付  
息 計 畫 

新臺 幣 
千 元  

646,165,863 580,426,550 660,669,328 672,503,899 720,354,168 

三、本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  

(一 )主要業務計畫：  

1.籌措穩定適足財源，償還政府債務本金 5,967億元。  

2.辦理普通基金債務利息及相關手續費之支付共計 1,236 億 5,416 萬

8,000元，包括債務付息 1,231億 2,673萬 8,000元，事務費 5億 2,743

萬元。  

(二 )預算內容：  

1.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之預計：  

(1)本（99）年度基金來源 7,203億 5,965萬 8,000元，主要係舉借債

務收入及債務付息收入，較上年度預算數 6,725億 1,339 萬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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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478億 4,626萬 8,000元，約 7.11％。  

(2)本年度基金用途 7,203億 5,466萬 9,000元，包括還本付息計畫及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較上年度預算數 6,725億 0,455萬元，計增加

478億 5,011萬 9,000元，約 7.12％。  

(3)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498萬 9,000元，較上年度預

算數 884萬元，計減少 385萬 1,000元，約 43.56％。  

(4)本年度賸餘 498萬 9,000 元，連同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3億 9,874萬

1,000元，共有基金餘額 4億 0,373萬元，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2.現金流量之預計：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98萬 9,000元。  

(2)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498萬 9,000 元，係期末現金 4億 0,373萬

元，較期初現金 3億 9,874萬 1,000元增加之數。  

 


